附件
2024年度综合考核指标考核结果汇总表
1.考核指标名称：“3+2+1”产业发展（文旅相关企业“个转企”任务）
	被考核单位
	实际分值
	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得分
	备注

	县级经济序列各部门
	1分
	实行量化计分法。县级所有经济序列各部门均完成文旅相关企业“个转企”任务。
	1分
	



















2.考核指标名称：“3+2+1”产业发展（培育相关文化企业数）
	被考核单位
	实际分值
	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得分
	备注

	乡镇（街道、高明新区）
	2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全县所有乡镇（街道、高明新区）均完成培育4家规下文化企业的任务。
	2分
	





















3.考核指标名称：文化体育（配合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度）
	被考核单位
	实际分值
	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得分
	备注

	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县委统战部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县融媒体中心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县应急局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县发改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县公安局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县交运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县卫健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县市场监管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县信访局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县林业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县自规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0.5分
	

	电信通江分公司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移动通江分公司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联通通江分公司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未出现涉及本行业领域被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单位）通报的情况。
	1分
	





4.考核指标名称：文化体育（为县级层面主办和承办的大型文化体育旅游活动积极提供保障）
	被考核单位
	实际分值
	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得分
	备注

	县卫健局
	0.5
	实行具体扣分法。不存在未有效提供保障的情况。
	0.5分
	

	县教科局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不存在未有效提供保障的情况。
	1分
	

	县公安局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不存在未有效提供保障的情况。
	1分
	

	县应急局
	1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不存在未有效提供保障的情况。
	1分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0.5分
	实行具体扣分法。不存在未有效提供保障的情况。
	0.5分
	













5.考核指标名称：文化体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数）
	被考核单位
	实际分值
	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得分
	备注

	乡镇（街道、高明新区）
	1分
	实行量化计分法。全县所有乡镇（街道、高明新区）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均不少于2次，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100人。
	1分
	



















6.考核指标名称：文化体育（文化服务场次）
	被考核单位
	实际分值
	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得分
	备注

	乡镇（街道、高明新区）
	1分
	[bookmark: _GoBack]实行具体扣分法。全县所有乡镇（街道、高明新区）综合文化站提供文化服务次数均达到8次以上，且惠及人次达到当地常住人口80%以上，得满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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